桂林理工大学
科研项目校内转拨经费合作协议
所属项目（课题）名称：                           
  所属项目（课题）类型：                          
所属项目（课题）编号：                          
甲方（项目负责人）：                
         所属学院：                
      乙方（项目合作人）：                
               所属学院：                
桂林理工大学科技处印制

为了使项目（项目名称）                                                        

                                  更好地开展，项目负责人委托项目合作人开展相关研究。双方经过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达成如下协议，并由双方共同恪守。

    第一条  本协议中项目合作人的具体研究工作要求如下：

    1．研究目标和内容：                                              

    2. 预计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第二条  项目责任人应按以下方式向项目合作人支付研究开发经费：

    1．研究开发经费总额为                     （大写）。

2．研究开发经费由项目负责人支付给项目合作人。
具体支付方式为（在框内打勾）：
□一次性全额支付

□按工作进度分批次支付（分批次支付的请在下面注明时间和比例）

    项目负责人支付经费编号：                       

经费名称：                    
经费属性（在框内打勾）：□纵向    □横向
（纵向经费只能转拨给项目组成员，需设立子项目，且附上子项目的经费开支预算表，具体格式参考母项目的经费预算表）
    项目合作人接收经费名称：                    （由科技处填写）。
第三条  项目负责人支付给项目合作者的经费必须从合作项目的经费中转出，不得从别的项目经费中转出，保证专款专用。项目合作者应当根据合作项目在科技处申请开设新的经费名称和编号（新经费编号由财务处工作人员设定）。
第四条  由于科研经费在进账时已统一收取管理费，因此内部转拨经费不再收取管理费，乙方只享有转拨经费的使用权，不享受转拨经费的科研工作量。

第五条  本协议的变更必须由双方协商一致，并以书面形式确定。
第六条  双方确定，因履行本合同所产生的研究开发成果及其相关知识产权权利归桂林理工大学所有，署名权根据贡献度由双方协商决定。
第七条  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应协商、调解解决。
第八条  本合同一式肆份，双方各执壹份，科技处、财务处各自备存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九条  本合同从首笔经费转入指定帐号之日起生效。
    项目负责人：               （签名） 
电话：                    
                                          年     月     日

    项目合作人：                  （签名） 

电话：                    

                                          年     月     日
科技处审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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